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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国防教育条例

（1990 年 2 月 17 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98 年 11 月 6 日河北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修改〈河北省国防教育暂行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国防知识，发扬爱国主

义精神，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防教育是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提高

公民保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素质所进行的一种教育

活动。
第三条 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

针，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

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国防教育

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
第五条 凡本省境内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学校和公民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六条 省、设区的市、县（ 市、区）、自治县设立国防教育领

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国防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管理。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设

在同级军事机关，负责国防教育的日常工作和组织管理。
第七条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国防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国防教育的规则；
（三）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国防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第八条 国防教育办公室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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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负责本行政区国防教育规划的具体实施；
（二）负责了解和掌握国防教育的情况，对辖区内的国防教育

活动予以指导；
（三）负责本行政区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四）负责国防教育领导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国防教育分为社会和学校两个系统，按重点教育和

普及教育两个层次进行：
（一）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

织的负责人和现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民兵接受重点教育，其他公

民接受普及教育；
（二）高等院校和各类高级中等学校的学生结合军事训练接

受重点教育，各类初级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的学生接受普及教育，其

国防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依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条 普及教育的对象应当懂得公民的国防义务和权利，

学习国防历史、国防地理和军事常识。
重点教育的对象除接受普及教育的内容外，还应当学习国防

理论、国防法规、国防科技、国防经济等专业知识和一般军事技能。
第十一条 国防教育的师资，可以从下列人员中选任：

（一）各级领导干部、离退休干部、英雄模范人物和国防教育

专业教师；
（二）军队干部和军事院校的教员；
（三）人民武装干部、军队转业干部、退伍军人和民兵、预备役

骨干；
（四）其他适合担任国防教育的人员。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国防教育师资

培训。
第十二条 社会的国防教育，由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统一

部署，各部门、各单位具体实施。
学校的国防教育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军事机关协

助，各学校具体实施。
支持、帮助社会和学校搞好国防教育是各级军事机关和基层

人民武装部的义务。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结合军民共建、拥军优属、征兵

等项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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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民兵预备役训练

基地、干部学校、职工学校及其他文化活动场所，进行国防知识的

教育和基础训练。
第十四条 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和

单位，应根据国防教育的需要，制定规划，积极做好国防教育的宣

传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保障国防教育所需的经费。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自愿捐献资助国防教育事业或者兴办国防

教育设施和场所。
民兵组织和预备役部队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的

非经营性生产活动，其收入可以补充国防教育经费。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对在国防教育

中做出显著成绩或者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对拒不执行本条例的单位，由本级国防教育领导

机构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给予直接

责任者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对拒不接受国防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由国防教

育领导机构或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经教育不改

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对扰乱国防教育活动，破坏国防教育设施，违反治

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条 省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

则。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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